
附表二、執行違反能源管理法案件裁處書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列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號： 

主管機關首長   ○○○

指定 

能源用戶 

名稱  

地址 
縣      鄉市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 號     樓 

市      鎮區      街          弄        之 

電話  

違規時間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違規事實 

□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檢查。 

□指定能源用戶所管轄道路照明光源仍為高壓水銀燈泡，計        盞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路燈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或路燈燈桿編號：           。 

註：上述違規事實之事證相片如後頁。 

主    旨 

□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檢查，限於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配合檢查。 

□檢查結果未符合規定，限於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改善。 

□複查結果未符合規定，罰鍰新臺幣      元整，並限於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

改善。 

裁處理由 

及 

法令依據 

□違反能源管理法第十九條之一規定，依同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裁處。 

□違反能源管理法第八條規定，依同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裁處。 

繳款期限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以前 

繳款地點  

注意事項 

一、 對本裁處如有不服者，得自本裁處書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

＜原行政處分機關＞審查後，再由＜原行政處分機關＞轉送＜訴願管轄機關

＞審議。 

二、 本案請於收到裁處書後，依指定繳款帳戶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劃撥繳

款。 

三、 罰鍰逾期不繳者，即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。 

前頁 

 

主管機關印 



違規事實之事證相片 
檢查紀錄表暨舉發通知書編號  

指定能源用戶名稱  

違反之規定  

違規路燈地點 能源用戶所管轄範圍水銀路燈地點/址(路段) 

違規燈桿編號  

高壓水銀燈泡廠牌  

高壓水銀燈泡型號  

高壓水銀燈泡照片(含標示) 

 

檢查紀錄表暨舉發通知書編號  

指定能源用戶名稱  

違反之規定  

違規路燈地點 能源用戶所管轄範圍水銀路燈地點/址(路段) 

違規燈桿編號  

高壓水銀燈泡廠牌  

高壓水銀燈泡型號  

高壓水銀燈泡照片(含標示) 

註：若有多個場所違反事實，請再自行增加相片說

後頁 



 


